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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7                     证券简称：东方电热                  公告编号：2018-073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电热”）于 2018年 12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结项，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 77,962,702.23元（含理财和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

额为准）一次性永久补充为项目实施主体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

泰”）流动资金，同时对存放募集资金的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62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23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5.8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95,24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5,993,58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9,246,420.00元。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计划募集资金 208,940,000.00 元，超募资金

为 350,306,42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11）第 1450 号《验资报告》验证，并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 

公司于 2012年 8月 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2 年 9 月 10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全资子公司珠海东方制冷空调

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东方”）实施的“家用电器用电加热器（管） 生产项目”

变更为“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项目”，投资额由 7179.8 万元变更为 2153.87

万元，剩余的募集资金 5025.93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管理。因此，公司超募资金总额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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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565,720 元。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总体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额 募集资金余额 

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165,158,864.79 165,158,864.79 - 

其中：项目结余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注 1） 
18,982,663.17 18,982,663.17 -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422,900,559.05 423,738,251.14 -837,692.09 

其中：项目结余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注 1） 
7,896,981.67 7,896,981.67 - 

其中：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

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2） 
21,107,179.09 21,107,179.09 - 

合计 588,059,423.84 （注 3） 588,897,115.93  -837,692.09（注 4） 

注1:2016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6年4月22日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分别审议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6,879,644.84元（其中利息11,012,244.75元）, 分别为：直接

投入承诺投资项目结余资金18,982,663.17元，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资金7,896,981.6717元。 

注2:2017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7年9月15日 

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2018年2月，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21,107,179.09元。 

注3：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额588,059,423.84元中扣除“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动用的募集资

金利息11,012,244.75元和“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动用的募集资金利息

17,800,759.09元为559,246,420.00元。 

注4：募集资金余额-837，692.09元为部分超募资金项目动用募集资金利息用于项目投资所致。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的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工业电加热器制造

项目 
67,298,000.00 64,571,168.13 64,571,168.13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

账户已销户 

年产 600 万支陶瓷 50,194,000.00 47,020,546.33 47,020,546.33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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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电加热器项目 账户已销户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650,000.00 16,803,037.38 16,803,037.38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

账户已销户 

年产 250 万套空

调用电加热器组件

建设项目 

71,798,000.00 17,781,449.78 17,781,449.78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

账户已销户 

项目结余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8,982,663.17 18,982,663.17 - 

合计 208,940,000.00 165,158,864.79 165,158,864.79 -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过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额 募集资金余额 

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

配生产线项目 
20,000,000.00 20,362,980.76 -362,980.76（注 5） 

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

配生产线项目 
22,000,000.00 22,398,154.61 -398,154.61（注 6） 

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

组件建设项目 
8,252,594.28 8,252,594.28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账

户已销户 

在重庆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授权

该子公司购买生产厂房 
10,987,490.79 10,987,490.79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账

户已销户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第一

次增资) 
50,000,000.00 50,337,434.29 -78,134.29（注 7）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第二

次增资) 
50,259,300.00 49,998,422.43 1,577.57 

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生产项目 84,397,013.22 84,397,013.22 
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账

户已销户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77,004,160.76 177,004,160.76 - 

其中：项目结余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7,896,981.67 7,896,981.67 - 

其中：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1,107,179.09 21,107,179.09 - 

合计 422,900,559.05 423,738,251.14 -837,692.09 

注 5：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募集资金余额

-362,980.76元为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动用募集资金利息 362,980.76 元。 

注 6：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已结项，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募集资金余额

-398,154.61元为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动用募集资金利息 398,154.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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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第一次增资) 募集资金余额-78,134.29 元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动用了募

集资金利息 78,134.29 元。 

（二）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 

1、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607 号文《关于核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同意东方电热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普通股（A 股）8,000 万股。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934.7181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0.11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599,999,999.91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2,709,347.1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587,290,652.73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确认，并由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第 001104号”《验资报告》。 

2、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4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名名称 投资总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投资计划 

1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104,254.00 45,000.00 3.5 年 

2 补充营运资金 15,000.00 13,729.06 —— 

由于油气开采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原则，为降低投资风险，

改善募投项目投资效率，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果，经公司三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及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对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进行变更，缩减项目投资规

模，同时相应调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减后，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由原来的 45,000 万元变更

为 19,393.22 万元。根据调整后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周期调整为 4年，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经公司三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决定对瑞吉格泰“海

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投资进度进行调整，将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上述项目的投资主体、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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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额 募集资金余额 

补充营运资金 137,290,652.73 137,290,652.73 0.00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193,932,200.00 127,138,840.55 66,793,359.4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63,700,000.00 263,700,000.00 0.00 

合计 594,922,852.73（注） 528,129,493.28 66,793,359.45 

注：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额 594,922,852.73 元中扣除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动用的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00.00 万元后为 587,290,652.73 元。 

 

二、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至 2018年 10月 31日，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30,167.19

万元，占计划总投资额的 90.49%；累计实际支出资金 29,688.77 万元，未付项目尾款 478.42

万元。 

项目实际支出的资金中，自有资金支出 6,941.3万元，募集资金支出 22,747.47万元，占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 77.32%；剩余募集资金为 77,962,702.23 元（含结余募集资金本金

66,716,802.73 元，利息及理财收入净额 11,245,899.5 元），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26.50%，占计划投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 40.20%。 

 

三、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瑞吉格泰募集资金存放在监管账户中。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已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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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三）募集资金结余原因 

一是自有资金投入超过原定计划 3,023.35万元，减少了募集资金支出； 

二是项目采购、施工采取招投标管理，中标金额低于计划，节省了部分资金支出； 

三是项目有部分尾款尚未支付，留存于募集资金账户。 

 

四、项目结项及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促进瑞吉格泰主营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公司拟将此项目予以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 77,962,702.23 元（含结余资金本金 66,716,802.73 元，利息及理财收入净额

11,245,899.5 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一次性全部永久补充为项目实

施主体瑞吉格泰的流动资金。 

项目名称 
原计划投资金额

（元） 

调整后承诺投资金额

（元） 

募集资金实际投

入金额（元） 

募集资金余额

（元）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第一次增资） 
50,259,300.00 50,259,300.00 50,337,434.29 -78,134.29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第二次增资） 
50,000,000.00 50,000,000.00 49,998,422.43 1,577.57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非公开发行） 
450,000,000.00 193,932,200.00 127,138,840.55 66,793,359.45 

合计 550,259,300.00 294,191,500.00 227,474,697.27 66,716,802.73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余额

(元) 

利息和理财收入

(元)  

手续费

(元) 

转入一般

户(元) 

银行专户及理财

产品(元)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第一次增资） 
-78,134.29 85,965.64 5,206.10 2625.25 0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第二次增资） 
1,577.57 0 1,572.66 4.91 0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非公开发行） 
66,793,359.45 11,170,980.26 1,637.48 0 77,962,702.23 

合计 66,716,802.73 11,256,945.90 8,416.24 2,630.16 77,962,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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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必要性 

一是募投项目完成结项的正常要求。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

足结项条件，公司准备实施项目结项，除较少量的工程尾款外，已经不需要继续使用大额募集

资金对项目建设进行投入，将结余的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是项目结项的正常要求。 

二是满足瑞吉格泰业务扩张的资金需要。去年以来，瑞吉格泰新开发的用于多晶硅领域的

还原炉产品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订单数量持续增加。由于行业特性，项目前期资金垫付比

较多，对流动资金需求比较大。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一方面可以保证瑞吉

格泰在手订单的完成，另一方面，为瑞吉格泰未来持续扩展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三是有利于提高瑞吉格泰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可以增加募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

降低生产经营综合成本，提升盈利空间。 

 

六、关于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剩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1、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自有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现金管理除外）等财务性投资或者从事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创业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2、公司承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包括财务性投资）以及

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七、审批程序 

2018 年 12月 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

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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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募投项目“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计划可使用状态，满足项

目结项的要求，可以进行结项；公司将结项后的剩余资金全部一次性永久补充为瑞吉格泰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瑞吉格泰业务的持续拓展，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

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此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公司的决策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3、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1、公司将募投项目“海洋油气系统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全部一次性永久补充为瑞吉

格泰流动资金，有利于瑞吉格泰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

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及的利益。 

2、此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公司的决策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3、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海洋油气系统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一次性全部永久补充为

瑞吉格泰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海洋油气处理系

统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此次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该事项将在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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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